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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0项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问题编号：问题10
问题表述：张掖市非常规水源利用过程中未严格执行绿化灌溉、生态补水、市政杂用等相应标准，利用量统计工作还需进一步核实。
整改目标：全市非常规水源利用量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，各 类非常规水源利用标准得到严格执行。
整改时限：2026年6月30日前
整改实施主体：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张掖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，市水务局、市住建局
整改情况：
1.2025年，将非常规水源纳入水预算管理，印发《高台县2025年水预算方案》，明确2025年非常规水利用量为420万立方米，实际利用量达466.38万立方米，全县非常规水源最低利用量完成市上下达的指标任务。
2.严格落实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非常规水源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办节约〔2019〕241号）要求，水务、住建部门强化沟通衔接，统一明确再生水利用量统计包括农业灌溉、工业用水、市政杂用、生态补水、绿（林）地灌溉，确保再生水利用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有序。
3.高台县城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主要为合黎镇七坝村、八坝村、黑泉镇九坝村、十坝村的防风林带、胡杨林、公益林、城区部分绿化提供灌溉用水。住建部门严格执行市政杂用、绿化灌溉等相应标准，利用量按照用途分类进行统计，2025年城区再生水利用量为362.5万吨，其中城区绿化灌溉2.25万吨，林地灌溉360.25万吨。
整改结论：已完成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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